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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詒讓《周禮三家佚注》誤輯馬融佚
注問題小考

張家輝 *

孫詒讓 (1848-1908)，字仲容，號籀廎居士，浙江瑞安人，有「晚清樸學殿

軍」的美譽。其研究興趣廣泛，著述遍及四部，尤以《周禮》學最為突出，成果豐

碩。他積二十六年工夫寫成的《周禮正義》八十六卷，獲章太炎稱許為「古今言

《周禮》者，莫能先也」
1
。另有《周禮注疏校記》、《周禮三家佚注》、《周禮政要》、

《九旗古義述》、《輯周禮馬融鄭玄敘》，以及多篇《周禮》學專著的讀後筆記等。

《周禮三家佚注》一卷乃《周禮正義》之附錄，仿汪遠孫《國語三君注輯存》之

例，依經文為次
2
，輯出東漢賈逵、馬融和東晉干寶的佚注逾百條，於光緒二十年

(1894)獨立刊行。是書結合輯佚、校勘與考論三途學問，實為清代輯佚學中之瑰

寶，可惜一直被士林忽視。近年，葉純芳教授撰有〈孫詒讓的輯佚成果─《周禮

三家佚注》〉、〈孫詒讓《周禮》學研究〉和〈鄭玄《周禮注》從違馬融《周官傳》

考〉三文，論及《周禮三家佚注》的內容、得失和價值，意見鞭辟入裏，發前人之

所未發，並列表比較孫詒讓、王謨、馬國翰、黃奭、王仁俊五人的輯佚成果，以六

官原文為經，以三家佚注為緯，條理分明，檢索方便，故參考價值極高
3
。唯當中一

* 張家輝，香港景嶺書院教員。
1 
〔清〕章太炎：〈孫詒讓傳〉，章太炎著，傅傑編校：《章太炎學術史論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

社，2008年），頁 466。
2 
胡玉縉：〈《周禮三家佚注》跋〉，胡玉縉著，王欣夫輯：《許廎學林》（北京：中華書局，1958

年），頁 287。
3 
葉純芳：〈孫詒讓的輯佚成果─《周禮三家佚注》〉，《書目季刊》第 37卷第 3期（2003年 12

月），頁 49-78；《孫詒讓《周禮》學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6年）；

〈鄭玄《周禮注》從違馬融《周官傳》考〉，《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19卷第 1期（2009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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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對孫氏的評論卻可堪商榷。今撰文考之，望識者不吝賜正。

《周禮三家佚注》在〈春官‧大宗伯〉「以禬禮哀圍敗」句下，引錄了賈公彥

《周禮疏》卷十九的一段文字作補充：「賈《疏》云：此經本不定，若馬融以為『國

敗』，正本多作『圍敗』。」
4
葉教授把這條補充列為「孫輯馬融佚注」

5
，並批評孫詒

讓把賈《疏》當作是馬融的佚文，是「誤以注文為佚文」：

〈大宗伯〉「以禬禮哀圍敗」……孫氏所輯為：「賈《疏》云此經本不定，若

馬融以為國敗，正本多作圍敗。」……檢賈《疏》，此段應為賈氏說解「國

敗」與「圍敗」之異，非馬融注文。筆者以為馬融佚文應只有「國敗」二

字，「正本多作圍敗」亦為賈《疏》語……孫詒讓誤以為是馬融佚文。6

筆者同意「以禬禮哀圍敗」的「馬融佚文應只有『國敗』二字」，但孫詒讓並沒把

「正本多作圍敗」看作是馬融佚文，他確實清楚知道這句是「賈《疏》語」。論據

有二：

第一，先從《周禮三家佚注》的「體例」入手。孫詒讓沒寫出體例，但可根據

光緒二十年家刻本的雕刻模式重組出來
7
：

一、凡以大字頂格單行書寫者，俱為《周禮》原文（孫氏未明言採用哪種經

本，唯其與《周禮正義》的經文相同。後者可參考〈周禮正義略例十二凡〉
8
）。

二、凡以大字低一格單行書寫者，俱為賈、馬、干三家佚文。每條佚文均冠上

「賈曰」、「馬曰」、「干曰」等標示注者。全書共一百三十三條，賈逵佚文合計十九

條，馬融七十二條，干寶五十條。各小項統計如下：

月），頁 157-192。
4 
〔清〕孫詒讓：《周禮三家佚注》，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 4輯第 5冊（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0年影印清光緖二十年刻本），頁 98。賈《疏》原作「正本多為『圍敗』」，參看〔漢〕鄭玄

注，〔唐〕賈公彥疏，彭林整理：《周禮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中冊，頁
665。

5 
葉純芳：〈孫詒讓的輯佚成果─《周禮三家佚注》〉，頁 68-69；《孫詒讓《周禮》學研究》，頁
164-165；〈鄭玄《周禮注》從違馬融《周官傳》考〉，頁 184。

6 
葉純芳：《孫詒讓《周禮》學研究》，頁 186-187。

7 
以下資料除外：首頁第一行的書名，每頁版心的「禮注」二字和頁數，末頁的「摭遺」、「補〈春

官‧大司樂〉後」和末行的「《周禮三家佚注》畢」。
8 
孫詒讓：〈周禮正義略例十二凡〉，《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 1冊，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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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逵 馬融 干寶 賈、馬 馬、干 各官總數

天官 2 9 30 1 0 42
地官 3 11 9 1 1 25
春官 6 28 2 2 0 38
夏官 0 4 3 0 0 7
秋官 0 5 3 0 0 8
冬官 1 7 2 3 0 13

各人總數 12 64 49 7 1 133

三、凡以小字緊隨佚文後雙行書寫者，為佚文出處或孫氏對佚文的注解。注解

共三十九條，按內容可歸納為七類：

（一）列出佚注的不同版本。例如〈地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孫詒

讓輯出的干寶佚注為：「朱絲縈社。社，太陰也；朱，火色也；絲，維屬。天子伐

鼓於社，責羣陰也。諸侯用幣於社，請上公也。伐鼓於朝，退自攻也。此聖人厭勝

之法也。」他在佚注後以小字列出其他版本：

《續漢志》四〈禮儀志上〉劉注。《通典》四十三〈吉禮〉引「絲，維屬」作

「絲，屬離」；自攻，「攻」作「責」；「法」作「術」；末無「也」字。9

（二）考訂佚注的舛誤。例如〈天官‧凌人〉「春始治鑑」，干寶佚注為「鑑，

金器，盛飲食物，以置冰室，使不汝餒也」。孫氏考證出干注中的「汝」字應為

「茹」字：

杜臺卿《玉燭寶典》六。　案：「汝」當作「茹」。《呂氏春秋‧功名篇》高

誘注云：「茹，臭也。」10

又如〈春官‧喪祝〉「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馬融佚注為「所討國，所封邑，

猶立其社稷」。孫氏認為「封」字應為「誅」字之誤：

《太平御覽》五百三十二〈禮儀部〉。　案：「封」疑「誅」之誤。鄭注云：

「勝國邑，所誅討者。」11

（三）指出佚注嘗經後人修改，只保留大概意思而非原文。例如〈天官‧大

宰〉「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句，馬融的佚注為「立卿兩人」。孫詒

9 
孫詒讓：《周禮三家佚注》，頁 97。「〈禮儀志上〉」當為「〈禮儀志中〉」。

10 
同前註，頁 96。

11 
同前註，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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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以小字說明此句實非馬注原文，乃《尚書正義》作者概括馬義為之：

《尚書‧蔡仲之命‧正義》云：「馬、鄭皆云『立卿兩人』。」蓋約馬義，非

其元文。12

又例如〈天官‧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干寶佚注為「六

獸，麋、鹿、貆、麞、野豕、兔」。孫氏注明此句非干寶原文，而是他本人按《經

典釋文》的意思重組而成的：

《釋文》云：「六獸，司農云麋、鹿、熊、麏、野豕、兔。干注麏作麞，熊作

貆。」13

（四）考證佚文的真偽。如〈秋官‧象胥〉，孫氏從《續漢志》劉注輯出干注

「今鴻臚」三字，卻不取宋代高承《事物紀原》的引句。他以小字解釋其原因：

《續漢志》二十五〈百官志〉劉注。　《通典》二十六〈職官〉引作「若晉鴻

臚也」。　《事物紀原》五〈鴻臚〉下引「干寶曰：亦《周禮》象胥之職」，

乃高承所改，不足據。14

（五）弄清佚注誰屬。例如〈地官‧舞師〉「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孫詒

讓從《續漢志》劉昭注輯出「䍿，赤皁染羽為之也。旱暵，注陽也。用假色，欲其

有時而去之」。劉昭原本冠以「鄭玄曰」，孫氏卻跟從清初惠士奇《禮說》卷一改

為「干曰」。他在佚注後以小字解釋取捨的原因：

《續書志》五〈禮儀志〉劉注引作「鄭玄曰」，與今鄭本經注竝不合。惠士

奇《禮說》定為干注。　案：劉昭屢引干注，惠說近是，今據校錄。15

又例如〈冬官‧築氏〉「為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孫氏從賈公彥《周禮

疏》輯出馬注「偃曲卻刃也」，並補充賈逵和干寶持相同意見：

賈《疏》。　案：賈云：「馬氏諸家等，亦為『偃曲卻刃也』。」則似賈、干

等亦同馬說。16

（六）釐清同注之異義。例如〈地官‧敘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

每鄉卿一人」句，賈《疏》卷九云：「賈、馬六鄉之地在遠郊五十里內，五十里外

12 
同前註，頁 95。

13 
同前註。

14 
同前註，頁 101。

15 
同前註，頁 97。

16 
同前註，頁 102。



孫詒讓《周禮三家佚注》誤輯馬融佚注問題小考

•   177   •

書目文獻

置六遂。」孫詒讓輯錄佚注後，以小字分析二人的同中之異：

賈《疏》約賈、馬義，非其元文。　案：此引賈、馬義同，而賈氏〈廢興〉

引馬《傳》糾賈說「六遂，十五萬家，絚千里地」之誤者。蓋馬氏謂六遂在

五十里外，而界則止於百里；賈氏則謂千里之內，除距國五十里遠郊為六鄉

外，餘竝六遂所絚之地。此其異也。17

（七）對於「身分」成疑的佚注，孫詒讓也會做出說明。例如，《史記》卷

一百三〈萬石張叔列傳〉裴駰《集解》云：「賈逵解《周官》：楲，虎子也；窬，行

清也。」孫詒讓不知賈逵所解的是《周禮》何官何文，最後繫於〈天官‧玉府〉

「凡褻器」句下。他以小字解釋其原因：

案：經無「楲窬」之文。鄭此經注云：「褻器，清器，虎子之屬。」疑即本

賈說。故繫於此。18

又如郭璞《爾雅注》卷中〈釋樂第七〉有「賈氏以為如篪六孔」句，但沒注明是出

自何書。清余蕭客《古經解鉤沉》和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均歸之於賈逵《周

官解詁》
19
，並繫〈春官‧大司樂〉「孤竹之管」句下。孫詒讓參考二人做法，並以小

字做交代：

《爾雅‧釋樂》：「大管謂之簥。」郭注云：「賈氏以為如篪六孔。」不云《周

禮注》。余、馬兩家竝繫於此，今姑存之。20

以上七點為體例第三項的內容分類。

四、以小字緊隨《周禮》原文雙行書寫者共十四條，大部分純粹引錄前人的文

字，小部分摻入孫氏個人見解。當中關於賈逵的有一條，馬融六條，干寶十二條，

表列如下：

17 
同前註，頁 96。

18 
同前註。清中葉夏味堂云：「蘇林注引賈逵解《周官》『楲，虎子也；窬，行清也』。《周禮‧玉

府》『凡䙝器』。」未知孫詒讓有否參考夏說。詳見夏味堂：〈拾遺釋八〉，《拾雅》卷 18，收入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清嘉慶二十四年遂園刻本），第 192冊，

頁 274。
19 
〔清〕余客蕭：《古經解鉤沉》，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194冊，頁 498；〔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201

冊，頁 508。
20 
孫詒讓：《周禮三家佚注》，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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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23
《周禮》出處 《周禮》原文 孫詒讓注解 頁

1.天官‧敘官 宮正 《釋文》云：「此以下，鄭總列六十職序，干注

則各於其職前列之。」

94

2.天官‧大宰 幣餘之賦 《釋文》：「鄭，婢世反；干，必世反。」 94
3.天官‧大宰 挾日而斂之 《釋文》：「『挾』，干本作『帀』，子合反。」 95
4.天官‧大宰 前期十日 《釋文》云：「前如字，干本同。本或作

『先』。」

95

5.天官‧小宰 掌建邦之宮

刑，以治王宮

之政令

《釋文》云：「宮刑，鄭如字，謂宮中之刑也，

干同，杜作『官』。」

95

6.天官‧宰夫 賓賜之飧牽 《釋文》云：「一本作『賓賜掌其飧牽』。干本

同。」

95

7.地官‧舞師 教皇舞，帥而

舞旱暵之事

《續漢志》注引經，「皇」作「䍿」，蓋干本如

是。鄭注：「鄭司農云：『皇，書或為䍿。』」

即干本所從出。

97

8.地官‧掌節 以英蕩輔之 案：依干義，蓋讀「蕩」為「簜」。《通典》

五十七〈嘉禮〉引此經，及宋朱申《周禮句

解》本竝作簜，與干義合。
21

98

9.春官‧巾車 翟車，貝面，

組總，有握
22

《釋文》：「『握』，干、馬皆作『幄』，烏學

反。」
23

100

10.秋官‧庭氏 掌射國中之夭

鳥

「夭」，《御覽》引作「妖」。 101

11.冬官‧鮑人 則是以博為帴

也

《釋文》引沈云：「馬融音淺，干寶為殘，與

《周易》戔戔之字同，亦音素干反，不知其

義。」

102

21 
「五十七〈嘉禮〉」當為「七十五〈賓禮〉」。

22 
《周禮三家佚注》原文為「有幄」，疑為手民之誤，今據《周禮正義》，第 8冊，頁 2168改為

「有握」。
23 
《周禮三家佚注》原文為「『幄』，干、馬皆作『幄』」，疑為手民之誤，今據《周禮正義》，第 8

冊，頁 2168改為「『握』，干、馬皆作『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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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禮》出處 《周禮》原文 孫詒讓注解 頁

12.冬官‧梓人 以胷鳴者 《釋文》云：「『胷』，干本作『骨』，賈、馬

作『胃』。」賈《疏》云：「此記本不同，馬

融以為『胃鳴』，干寶本以為『骨鳴』。」

102

13.冬官‧匠人 匠人 《隋書》四十九〈牛弘傳〉云：「《周官‧考工

記》曰：『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

堂。馬融、王肅、干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

出。』」案：馬、王、干三家說明堂之義，今

未見徵引，其與鄭異者無可攷。謹坿識於此。

102

14.春官‧大宗

伯

以禬禮哀圍敗 賈《疏》云：「此經本不定，若馬融以為『國

敗』，正本多作『圍敗』。」　案：據賈說，疑

唐時鄭注本亦有作「國敗」者。賈〈大行人〉

疏及《孟蜀石經‧小行人》注引此經竝作「國

敗」，可證。

98

第十四條暫且按下不談。就內容而言，第一至十三條可歸納成三類：

（一）探討三家所用的《周禮》經本在文字和文本結構上，跟其他版本的異同

處，包括第一、三、五、六、七、九、十、十二條。

（二）標示三家對《周禮》原文的讀音，包括第二、三、四、五、八、九、

十一條。

（三）比較三家跟其他儒生對《周禮》經義的理解，包括第五及十三條。

仔細察看，不難發現這十三條註解 ─ 不管是孫氏的分析抑或是典籍引文 ─ 都

只引用三家注本的獨立語素或讀音，又或只用「同」、「異」概括三人意思，而完

全沒有包含三家注本的句子。

理解過《周禮三家佚注》的「體例」後，現在可回頭審視孫氏的「誤」輯問題。

假設孫詒讓認為「正本多作『圍敗』」句（即上表第十四條）是馬融的佚注，

理應如第二項一百三十三條佚注般「以大字低一格單行書寫」；然而，在光緒二十

年版的《周禮三家佚注》中，「正本多作『圍敗』」卻是以小字緊隨「以禬禮哀圍

敗」經句後雙行雕刻，跟那一百三十三條的做法並不一致。這足以證明上述假設無

從成立。再者，上表第一至十三條註解全都只引用三家注本的獨立語素或讀音，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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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包含三家的句子；換言之，註解中的所有引句均非三家語。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個

共同特徵，也不例外地會出現在第十四條註解之中。而「正本多作『圍敗』」既然

是句子，則在孫詒讓的認知中，它絕不會是馬融或賈、干兩家的佚句。

第二，除了根據體例外，還可借助其他資料證明孫詒讓沒有「誤以注文為佚

文」。

《周禮三家佚注》於「正本多作『圍敗』」後，還有一段小字雙行書寫的案語：

賈《疏》云：「此經本不定，若馬融以為『國敗』，正本多作『圍敗』。」　

案：據賈說，疑唐時鄭注本亦有作「國敗」者。賈〈大行人〉疏及《孟蜀石

經‧小行人》注引此經竝作「國敗」，可證。24

《周禮正義》卷三十四出現相同的案語：

「以禬禮哀圍敗」者，賈《疏》云：「此經本不定，若馬融以為『國敗』，正

本多為『圍敗』，謂其國見圍入而國被禍敗，喪失財物，則同盟之國會合

財貨歸之，以更其所喪也。」洪頤煊云：「〈小行人〉：『若國師役，則令槁

襘之。』字當作『國敗』。鄭注不釋『圍』字，亦當作『國敗』。」包慎言

云：「經下文『以恤禮哀寇亂』，圍可包於寇亂之中，此當從馬融作『國』

為當。」案：洪、包說是也。依賈說，蓋唐時鄭注本亦有作『國敗』者，與

馬本正同。賈〈大行人〉疏及《蜀石經‧小行人》注引此經，並作「國敗」

可證也。25

這則案語是十分重要的線索。孫詒讓是怎樣推論出「唐時鄭注本亦有作『國敗』」

的呢？單憑「此經本不定」一句是不足的，因為賈公彥沒清楚說出是東漢還是唐代

的「經本不定」。故此，孫詒讓必定把餘下兩句也一併研究。如果他把「正本多作

『圍敗』」，理解為賈氏對唐代《周禮》鄭注本（「正本」）異文的描述，那麼上述

「唐時鄭注本亦有作『國敗』」的推論便合情合理。

相反地，孫詒讓如果真的認為「『國敗』，正本多作『圍敗』」句是馬融對東漢

《周禮》經本的描述，則大抵只會得出類似「東漢時亦有作『國敗』」的結論。他若

然明知這是馬融的文字，而又憑此推論出「唐時鄭注本亦有作『國敗』」，即是利

用了一則東漢的資料去解釋唐代的情況。這明顯是嚴重的邏輯謬誤。孫詒讓為學謹

24 
孫詒讓：《周禮三家佚注》，頁 98。

25 
孫詒讓：《周禮正義》，第 5冊，頁 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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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每下一說，輒使前後文皆怡然理順」
26
，大抵不會犯此錯誤。

總結而言，依據以上兩點，可證明孫詒讓沒把「正本多作『圍敗』」誤當為馬

融《周官傳》的佚注。那麼，「誤以注文為佚文」的批評也無從成立。不過，《周

禮三家佚注》也並非全無錯漏。例如〈春官‧大祝〉「隋釁」句，賈《疏》有「賈

氏云：釁，釁宗廟」，此為孫氏所未輯
27
。又干寶〈地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

鼓」句的佚注，孫氏謂取材自「《續漢志》四〈禮儀志上〉劉注」
28
，其實是〈禮儀

志中〉劉注。相信這僅為手民之誤。但有些問題卻頗嚴重。例如，他在〈地官‧掌

節〉「以英蕩輔之」句下注曰：

案：依干義，蓋讀蕩為簜。《通典》五十七〈嘉禮〉引此經，及宋朱申《周

禮句解》本竝作簜，與干義合。29

查《通典》卷五十七〈嘉禮〉並未引「以英簜輔之」，當為《通典》卷七十五〈賓

禮〉
30
。這次絕非筆誤而已。我們只要翻開《周禮正義》卷二十八，便會發現以上案

語乃襲用自嚴可均語：

「以英蕩輔之」者，「蕩」，《乾隆石經》作「簜」，從干義也，詳後。嚴可均

云：「朱申《句解》本蕩作簜，《通典》卷五十七引作簜。」31

但嚴可均的原句是「《句解》本『蕩』作『簜』，《通典》卷七十五引作『簜』」
32
。筆

者猜想孫詒讓在撰寫《周禮正義》和《周禮三家佚注》時參考了嚴氏的《唐石經校

文》，卻在轉引時誤把「七十五」抄成「五十七」，其後又只草草根據《通典》目

錄查出卷五十七為〈嘉禮〉，而沒有檢視有關章節核對原文，結果錯上加錯。惟瑕

不掩瑜，《周禮三家佚注》仍然是清代輯佚學上最耀目的明珠之一。

26 
〔清〕俞樾：〈《札迻》序〉，孫詒讓：《札迻》（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 1。

27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中冊，頁 965。此觀點胡玉縉〈《周禮三家佚注》跋〉已有提

到，見《許廎學林》，頁 288。但胡玉縉也有為孫詒讓翻案，其〈《周官禮干氏注》跋〉曰：「或

疑司烜氏『夫遂取明火』、『鑒取明水』，黃以周〈肆獻祼饋食禮通故〉引干寶云：『五月丙午日

中鑄陽燧，十一月壬子夜半鑄陰燧』，當是佚注，馬、孫並失輯。此則未知黃據《搜神記》卷

十三之文也。」（見《許廎學林》，頁 289）胡氏指「五月丙午」句實出自干寶《搜神記》而非

《周官禮干氏注》，故孫詒讓不輯此句並無不妥。
28 
孫詒讓：《周禮三家佚注》，頁 97。

29 
孫詒讓：《周禮三家佚注》，頁 98。

30 
〔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 2冊，頁 2051。

31 
孫詒讓：《周禮正義》，第 4冊，頁 1114。

32 
〔清〕嚴可均：《唐石經校文》卷 3，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84冊，頁 274。




